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恢复《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恢复《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

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２

号）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田北俊议员和各位委员，在审议这条条例草案

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因应委员的意见，提交了修正案，我会在全体委

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有关修正案。 
 
  强积金制度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实施以来已运作了七年多。政府和积

金局不时根据实际运作经验检讨制度下的各项安排。同时，局方亦会因应

议员、市民和业界提出的意见改善各项措施，以提升效益。 
 
  政府当局在今年初已透过立法修改《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让积

金局落实执行二十多项改善措施，当中包括取消强积金供款的三十日结算

期，以加快追讨欠款程序；以及扩大积金局为执行法例的目的而要求雇主

和其它人士出示记录的权力等等。这些修订都有助加强积金局的执法工

作。当局透过现在审议的《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２

号）条例草案》，进一步提出多项针对性措施，加强打击雇主没有为雇员

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和拖欠强积金供款的违法行为。 
 
  跟各位议员一样，政府和积金局非常关注有雇员被拖欠强积金供款的

情况，因此我们积极完善法例，而积金局亦投放了不少资源切实执法。积

金局会全力为受影响的雇员向法院提出民事申索，并把追回的款项悉数存

入雇员的强积金户口内，保障雇员的权益。积金局内设有一个二百人的专

责队伍跟进个案，所有相关的法律费用一概由积金局承担。经过积金局介

入和跟进后，超过九成的欠款个案都获得解决。二零零七／零八年的数据

显示，约百分之九十四的申索款额都会于取得法庭判令后获得支付。积金

局会继续竭力执行法庭判令，代雇员追讨未支付的供款。 



 
  针对那些属极少数的顽劣雇主，我们在条例草案内建议赋权法院在完

成刑事审讯后，可向雇主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指明期间内为雇员登记参

加强积金计划和清缴拖欠供款。为了增加建议条文的阻吓性，我们会于稍

后提出修正案，在条例内清楚订明违反法院命令属于刑事罪行，可被判处

最高罚款三十五万元及监禁三年，以及就罪行持续的每一日处以每日罚款

五百元。我想强调，在这建议下，如果公司不遵从法院命令，未有在指明

期间内纠正违规行为，该公司的董事和管控人员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条例》第４４条都可能「刑事上身」。因此，这新订条文将大大加强法例

的阻吓作用。 
 
  条例草案亦建议把现时对于未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和拖欠

供款所设定的最高刑罚，增加至罚款三十五万元及监禁三年。对于那些已

从雇员入息中扣除强制性供款，但没有把该笔款项悉数支付予强积金计划

的无良雇主，我们建议进一步提升罚则至最高罚款四十五万元及监禁四

年，以凸显罪行的严重性。若修订获通过，法庭将可在量刑时把新订的最

高罚则，连同屡犯雇主的定罪纪录一并考虑在内，我们相信这项建议能收

惩罚和阻吓之用。条例草案的另一项重要修订，是在法例内清楚订明即使

雇主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他们仍然有法律责任支付雇员的强

制性供款。有关修订可让积金局对有关雇主拖欠供款的行为采取刑事检控

和民事追讨的执法行动。 
 
  我知悉在条例草案审议期间，不少议员表示关注积金局为雇员追讨欠

款时所采取的程序和它们的成效。积金局已向委员会解释相关程序，并同

意将来于追讨欠款过程当中，会提早开始考虑向雇主发出法定要求偿债书

和申请清盘令。 
 
  主席女士，我很高兴条例草案及政府建议的修正案均获得法案委员会

的支持。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案，以及我在全体委员审议阶段提出

的修正案。陈鉴林议员于稍后代表法案委员会提出的两项修正案，并未得

到法案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同意，我呼吁议员反对有关修正案。我会于稍后

对修正案作出响应时阐述政府所持的理据。 
 
  多谢主席女士。 
 
完  


